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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73－學生資助辦事處－學生資助辦事處－學生資助辦事處－學生資助辦事處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151 減免考試費減免考試費減免考試費減免考試費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153 學生書簿津貼學生書簿津貼學生書簿津貼學生書簿津貼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275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請各委員批准－

( a ) 由 20 00／ 01 學年開始，修訂各項學生資助計

劃－

( i ) 在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開立一項定額津

貼 (每名學生每年 4 00 元 )，以取代給予各

級學生的「文具」項目津貼；此外，又

提高合資格領取「課本」項目津貼的中

學生的津貼額，把津貼額由現時學生所

需 級 別 課 本 平 均 價 格 的 80 %， 調 高 至

1 0 0%；

( i i ) 撤銷學校書簿津貼計劃、高中學費減免

計劃和考試費減免計劃下各項津貼的津

貼總額上限；

( i i i ) 提高在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發放的津貼

額，把津貼額調高至學生需付的平均交

通費的 10 0 %，並採用兩級制，分別發放

全數和半數津貼；

( b ) 在 20 00 - 01 年度在總目 1 73  「學生資助辦事

處」分目 15 3「學生書簿津貼」和分目 2 75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項下追加撥款，追加

撥款額分別為 1 億元和 4 , 00 0 萬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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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把權力轉授庫務局局長，使他可根據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年調整學校書簿津貼

計劃的定額津貼。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和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的現行津貼額，未能完

全切合清貧學生的需要。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所提供的津貼，以及高中

學費減免計劃和考試費減免計劃下所減免的學費和考試費，均設有限

額，因此，縱使家境清貧的學生通過入息審查，並符合其他發放津貼

的準則，仍可能無法獲得所需資助。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學生資助辦事處監督建議－

( a ) 在學校書簿津貼計 劃下開立一項定額津貼 (每 名學

生每年 40 0 元 )，以取代給予各級學生的「文具」項

目津貼；

( b ) 提高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的「課本」項目津貼額，

把合資格領取津貼的中學生的津貼額，由現時學生

所需級別課本平均價格的 80 %，調高至 1 00%；

( c ) 在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發放數額相等於學生平均所

需交通費 10 0 %的津貼予最需要資助的清貧學生；

( d ) 撤銷學校書簿津貼計劃、高中學費減免計劃和考試

費減免計劃下各項津貼的津貼總額上限；以及

( e ) 把權力轉授庫務局局長，使他可根據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的變動，每年調整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的定額

津貼。

教育統籌局局長支持這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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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a ) 把把把把「文具」項目津貼改為定額津貼「文具」項目津貼改為定額津貼「文具」項目津貼改為定額津貼「文具」項目津貼改為定額津貼

3 .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下各項津貼額每年均會參照在學年開始前調

查所得的各級課本和文具平均價格而釐定。在釐定文具的津貼額方

面，當局只會考慮練習簿、手冊、學校派發的筆記和紙張等指定物品

的價格。在 19 99／ 2000 學年，按此基準計算的文具津貼額僅為 5 1 元

至 10 8 元不等，視乎班級高低而定。

4 . 以某些指定物品為基準來計算學生對文具的需求，涉及的行政工

作相當繁複，且沒有計及學生不時須支付的多項就學開支，包括購買

校服與輔助學習工具的費用和其他學費以外的收費。為幫助清貧學生

應付這些雜項就學開支，並使有關方面可以更靈活地處理新增資助的

管理工作，我們現建議把「文具」項目的津貼改為定額津貼，各級學

生每人每年一律可申領 40 0 元。無可否認，各學生需要不一，要定出

一個精確的公式釐定各級學生所得的津貼額，並不可行。不過，現建

議每名學生每年獲發 400 元津貼額，已較現行的 5 1 元至 1 0 8 元「文

具」項目津貼額多出不少，可供學生購買文具和應付不時須支付的雜

項就學開支，包括學費以外學校收取的費用。至於家境並非太貧困的

學生可獲半數津貼的現行安排，則會維持不變。

5 . 為維持擬議定額津貼的實際價值，我們亦建議把權力轉授庫務局

局長，使他可批准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格指數的變動，每年調整定額津

貼。

6 . 開立新定額津貼後，所有現時合資格透過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申領

津貼的學生 (估計約有 33 4  00 0 名 )均會受惠。如按最近一次申請的數

據推算，大概會有 67  0 00 名學生 (即申請獲接納的學生其中 2 0 %)獲發

4 0 0 元全數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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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為中學生提供為中學生提供為中學生提供為中學生提供 100%課本津貼課本津貼課本津貼課本津貼

7 . 在現行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給予小學生的「課本」項目津貼

是定在課本平均價格 100%的水平。然而，中學生的「課本」項目津貼

則定在課本平均價格 80%的水平，這是基於中學課本較耐用，而學生

會使用舊書和在學年完結時出售舊書的假設。由於現實情況未必如

此，故我們建議取消在計算津貼時扣減 2 0%的做法。如實行這項建議，

所有現時合資格透過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申領津貼的中學生 (估計約有

1 9 5  00 0名 )均會受惠。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高中學費減免計劃和考試費減免計劃的資助上限、高中學費減免計劃和考試費減免計劃的資助上限、高中學費減免計劃和考試費減免計劃的資助上限、高中學費減免計劃和考試費減免計劃的資助上限

8 . 為控制開支，各項學生資助計劃所提供的資助原先都設有限額，

詳情如下－

( a ) 就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而言，發放予合資格學生的津

貼總額上限，相等於發放全數津貼予公營學校 2 5%

學生和盲童學校 1 2 .5%學生的總額；

( b ) 就高中學費減免計劃而言，減免的學費總額上限，

相 等 於 中 四 至 中 五 核 准 學 生 人 數 的 45 %和 中六 至

中 七 核 准 學 生 人 數 的 50%獲 全 費 減 免 的 學 費 總

額；以及

( c ) 就考試費減免計劃而言，公營學校的學生如根據高

中學費減免計劃獲全費減免，在報考香港中學會考

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時，可獲減免全部考試費。私

營學校的清貧學生亦有資格獲減免考試費，但減免

總額則不得 超逾私營學校須繳付的考試費總額的

1 0 %。

9 . 政府的政策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失學。雖然過往實際上

從未因資助額達到上限而導致部分清貧學生得不到所需資助，但我們

認為這些限額已不合時宜。基於原則問題，我們建議取消上文第 8 段

所述的資助限額，以確保合資格申領各項資助的學生均能獲得所需的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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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車船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學生車船津貼

1 0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旨在發放津貼予 12歲或以上、家境清貧的全日

制學生；合資格申領津貼的學生可獲發相等於由其住所前往上學地點

平均所需成人交通費的 50 %的津貼；如乘搭地下鐵路 (下稱「地鐵」)，

津貼額則定於優惠票價 50 %的水平。領取津貼的學生不論其經濟狀況

如何，所得的資助均沒有差別。換言之，即使最需要資助的清貧學生

仍須支付往返學校的一半交通費。

11 . 為確保最需要資助的清貧學生在交通開支方面獲得全數資助，我

們 建 議 把 交 通 津 貼 的 最 高 款 額 提 高 至 平 均 所 需 的 成 人 交 通 費 的

1 0 0%；如果乘搭地鐵，款額則相等於優惠票價的 1 00%。我們亦建議

參照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和高中學費減免計劃的做法，在學生車船津貼

方面採用兩級制，使我們可以因應個別學生的經濟狀況，發放全數或

半數津貼。

1 2 按最近一次申請的數據推算，因實施這項建議而受惠的學生，即

合 資 格 領 取 相 等 於 10 0% 交 通 費 的 全 數 津 貼 的 學 生 大 概 會 有

2 8  0 00人。其他合資格領取半數津貼的學生約有 1 63  50 0人；他們可得

的 資 助 會 維 持 不 變 。 現 時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平 均 所 得 的 車 船 津 貼 約 為

1 , 44 0元，實施建議後，合資格領取全數津貼的學生所得的車船津貼便

會增加一倍。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 3 . 根據最近一次申請 所得有關合資格學生人數和他們的財政狀況

等資料，以及擬發放的津貼額推算，實施上述建議，由 2 0 00／ 0 1 學

年起，改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和學生車船津貼計劃津貼額的計算基

準，估計會令政府每年的經常開支增加 1 億 4 ,000 萬元，其中學校書

簿津貼計劃佔 1 億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佔 4 ,00 0 萬元。

1 4 . 至於取消學校書簿津貼計劃、高中學費減免計劃和減免考試費計

劃現有資助上限的建議，會在需求超逾現有上限時帶來額外的財政負

擔。截至 19 99／ 2 000 學年，合資格申請人所需的津貼總額，從未超

逾既定上限，預期在 2000／ 01 學年情況也一樣。因此，有關建議不

會帶來即時的額外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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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 5 .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提供現金津貼予官立學校、資助學校、按位津

貼學校、買位私立中學和直接資助計劃資助的本地學校合資格的小一

至中七學生，以供購買所需的課本和文具。申請獲批准的學生可得到

全數或半數津貼，視乎其家庭的人數和收入而定。我們會根據學生所

需的課本和文具的平均價格，每年修訂津貼額。

1 6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發放車船津貼予 12 歲或以上，尚未完成學士

學位課程的全日制學生，這些學生須通過入息審查，而其住所與上學

地點非在步行十分鐘可及的距離內。申請獲批准的學生可獲發學期中

往返住所和學校的車船津貼，津貼額為學生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其

住所和學校所在地區的平均收費一半的數額。

1 7 . 減免考試費計劃資 助中 五和中七學生繳付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

高級程度會考的考試費。合資格獲全數減免學費的公營學校學生均可

獲減免全部考試費。至於私營學校學生，減免總額則不得超逾私營學

校須繳付的考試費總額的 10 %。

1 8 . 財政司司長在 20 0 0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由下一個學年

開始，政府會每年增撥 1 億 4 ,00 0 萬元，以增加書簿津貼和改善車船

津貼計劃，從而減輕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費方面的負擔。我們已向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簡介預算案中有關教育的建議，包括各項改善

學生資助計劃的建議措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統籌局

2 0 00 年 5 月


